




1. 公众参与

1.1 公众参与的目的与作用

按照“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 682

号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

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是项目方或环评工作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

是协调和评判建设项目对社会影响、环境影响的一种重要手段。

公众参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让公众了解、认可项目，从而提高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2）让公众了解工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协调工程建设与社会影响的一种

重要手段；

（3）让公众了解清除或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确认环保措施的合理性与可操

作性；

（4）给受影响的公众发表意见的机会，让公众提出对项目的各种看法和要求，

切实保护受影响公众的利益，利用公众的判断力提高环境决策的质量。

1.2 公众参与的内容与方式

1.2.1 环境信息的公开

1.2.1.1 公众告知形式

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及国家生态环

境部公告（2018年第 48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有关问题的通知》（津环保管[2006]63号），天津天意新能源有限公司在确定了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日内，于 2021年 6月 3日至 2021年 06月 30日在环评爱

好 者 网 站 上 公 示 了 本 项 目 的 相 关 信 息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358864-1-1.html?_dsign=c6103f77），其公众参与

第一次信息公示内容及公示成功情况详见下图：



图 1.2-1 网上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完成后，天津天意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1.7.12~2021.7.30 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对本项目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363032-1-1.html?_dsign=a6a67b48，公示期 10 个

工作日），确保其公开的有关信息在整个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之内均处于公开状

态。同时，本项目在园区所在地（公示期 10个工作日）及环球时报进行了信息

公示（2021年 7月 14日、2021年 7月 15日），其公示情况详见图 1.2-2、图 1.2-3、

图 1.2-4、图 1.2-5，在公示内容中包含如下内容：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图 1.2-2 网上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



图 1.2-3 环球时报第一次信息公示截图

图 1.2-4 环球时报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



图 1.2-5 环保目标处信息公示照片

1.2.1.2 公众参与告知结果

天津天意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公示信息中包含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在两次网上公示期间、环保目标出信息公示期间、报

纸公示期间均未接到有关对本项目环境问题咨询的电话和信函、电子邮件等。

1.3小结

本项目采用网上公示、报纸公示、环保目标现场公示方式收集公众对于项

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任何反馈意见，预计项目在采取

隔声及达标排放等治理减缓措施的前提下，项目的建设能够得到附近工作和生活

的大部分人群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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